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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農業局分層負責明細表（乙表）修正對照表 

承  

辦  

單  

位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 權  責  劃  分 
會辦機

關（單

位） 

備考 
項 目 內 容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股 長 
科 長 /

主 任 
局 長 

農

務

科 

 

 

 

 

 

 

 

 

 

 

 

 

 

 

 

 

 

 

 

 

 

 

 

 

 

 

 

 

 

 

 

一、農業生產

輔導 

 

 

 

 

 

 

 

 

 

 

 

 

 

 

 

 

 

 

 

 

二、植物保護 

 

 

 

 

 

 

 

 

 

 

 

一、農業作物生產及輔

導計畫研提及核

定(10 萬元以下)。 

二、農機具推廣計畫之

研提及核定(10 萬

元以下)。 

三、小地主大佃農農貸

款計畫書核定。 

二四、農作物業生產及

輔導計畫之執

行及核轉。 

四五、農業生產及經營

專區之經營、管

理及輔導。 

五六、農場及種苗業輔

導管理。 

七、吉園圃安全蔬果標

章推廣與輔導。 

八、有機質肥料推廣與

輔導。 

九、農機具推廣計畫執

行。 

一、植物保護計畫之研

提及核定 

二、植物保護計畫之執

行 

三、吉園圃安全蔬果標

章推廣與輔導 

四、有機農產品、農作

物農藥殘留、偽劣

農藥之裁罰 

五、農藥殘留、有機檢

驗報告及違規案

件之訪談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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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辦  

單  

位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 權  責  劃  分 
會辦機

關（單

位） 

備考 
項 目 內 容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股 長 
科 長 /

主 任 
局 長 

 

 

 

 

 

 

 

 

 

 

 

 

 

 

 

 

 

三、農業調查

及統計 

 

 

 

 

 

 

 

 

 

 

 

 

 

四、獎勵農業

資材 

 

 

 

 

 

 

 

 

 

 

 

 

五、農地利用 

六、農藥販賣業執照核

發 

七、農作物汙染監測、

管制及損害調處 

八、有機質肥料再利用

之推廣與輔導 

一、公務統計報表填報 

二、農作物生產報告、

農情調查、預測報

表統計 

三、各區公所農業統計

資料指導及彙整 

四、農情調查計畫之管

考 

五、農家戶口抽樣調查

名冊之填報 

六、農作物查估清冊之

審核 

七、農業天然災害之查

報與救助 

 

一、農機具推廣計畫之

研提及核定 

二、農機具推廣計畫之

研提與執行 

三、農機動產抵押 

四、農業用電核定 

五、肥料品質管理及查

驗 

六、違反肥料法之裁罰 

七、肥料推廣計畫之研

提及核定 

八、肥料推廣計畫之執

行 

 

一、農業用地作農業設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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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辦  

單  

位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 權  責  劃  分 
會辦機

關（單

位） 

備考 
項 目 內 容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股 長 
科 長 /

主 任 
局 長 

 

 

 

 

 

 

 

 

 

 

 

 

二、農業行政

管理 

 

 

 

 

 

 

 

 

 

 

 

 

 

 

 

 

 

 

 

 

 

 

施容許使用同意

書之核定 

二、農業用地作農業使

用之釋疑 

三、查編與農業經營不

可分離使用土地

之核定 

 

 

 

 

 

一、公務統計報表填

報。 

二、農情調查計畫之管

考。 

三、農業天然災害助。 

 

四、農作物生產報告、

農情調查、預測

報表統計及農

業天然災害查

報。 

五、各區公所農業統計

資料指導及彙

整。 

六、農家戶口抽樣調查

名冊之填報。 

七、農作物查估清冊之

審核。 

八、查編與農業經營不

可分離使用土

地。 

九、農業用地作農業設

施容許使用審查。 

十、農業產銷班組織輔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審 核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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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辦  

單  

位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 權  責  劃  分 
會辦機

關（單

位） 

備考 
項 目 內 容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股 長 
科 長 /

主 任 
局 長 

 

 

導。 

十一、農作物污染監

測、管制及損害

查處。 

十二、違反農產品生產

及驗證管理法

訪談。 

十三、違反農藥管理法

訪談。 

十四、違反肥料管理法

訪談。 

十五、行政罰鍰、民事

訴訟費用催繳

及分期繳款計

收。 

十六、行政罰鍰查調所

得。 

十七、太康有機農業專

區經營業者審

查及簽約。 

十八、太康有機農業專

區 委 託 營 運

(ROT)審查及簽

約。 

十九、太康有機農業專

區重大建設之

研擬及核定。 

二十、太康有機農業專

區租金計收。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森

林

及

自

然

保

一、公私有林

管理 

 

 

 

 

一、編訂公私有林全年

度伐採木計畫統

計表編訂案及核

轉。 

八二、濫墾盜伐之防止

取締及林地糾

擬 辦 

 

 

 

擬 辦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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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辦  

單  

位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 權  責  劃  分 
會辦機

關（單

位） 

備考 
項 目 內 容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股 長 
科 長 /

主 任 
局 長 

育

科 

 

 

 

 

 

 

 

 

 

 

 

 

 

 

 

 

 

 

 

 

 

 

 

 

 

 

 

 

 

 

 

 

 

 

 

 

 

 

 

 

 

 

 

 

 

 

 

 

 

 

 

 

 

 

 

二、綠美化 

 

 

 

三、租地造林

管理 

 

 

 

 

 

四、公有山坡

地整理 

 

 

紛之調處。 

二三、公私有林採伐案

之審核轉及許

可搬運證之核

發。 

三四、公私有林伐採木

跡地檢查驗督

導復舊造林。 

四五、苗圃管理。 

五六、輔導集水區域森

林保育及經營。 

六七、辦理林業貸款之

土地勘察審核

轉。 

七八、查報森林災害暨

彙報林業報表

及統計。 

九、林產物之查估、統

計算及造冊。 

十、森林登記。 

 

一、苗圃之經營管理。 

二、苗木之核發。 

 

 

一、受理林地權益移轉

案之勘查處理。 

二、辦理林產物處分及

林地調查勘測。 

三、會查採伐跡地及督

導復舊造林。 

 

二一、辦理宜林地租約

事項。 

一二、督導宜林地實施

造林。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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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辦  

單  

位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 權  責  劃  分 
會辦機

關（單

位） 

備考 
項 目 內 容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股 長 
科 長 /

主 任 
局 長 

 

 

 

 

 

 

 

 

 

 

 

 

 

 

 

 

 

 

 

 

 

 

 

 

 

 

 

 

 

五、各種造林

育 苗 事

業 

 

 

 

 

 

 

 

 

 

六、野生動物 

 

 

 

 

 

 

 

 

 

 

 

七、自然保育 

 

 

 

 

 

 

 

 

 

 

 

一、各種造林育苗事業

計畫之擬編訂核

轉、變更。 

三二、各種造林計畫之

執行督導考核。 

四三、編報各種造林育

苗有關報表。 

二、辦理造林計畫之變

更。 

五、造林獎勵金之核發

及追繳。 

 

一、野生動物保育計

畫之研提及核定。 

二、保育類野生動物

飼養（或產製品持

有）持有登記或變

更。 

三、持有保育類野生

動物（及或產製

品）陳列展示證明

之核發。 

四、各項報表之填報。 

 

一、重要濕地保育利用

計畫之擬編訂核

轉。 

二、保護區及自然地景

之管理。 

三、園區之經營管理。 

四、國家級重要濕地經

營管理。 

五、二級海岸保護區之

擬定。 

六、外來種植物之移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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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辦  

單  

位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 權  責  劃  分 
會辦機

關（單

位） 

備考 
項 目 內 容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股 長 
科 長 /

主 任 
局 長 

 

 

 

 

八、珍貴樹木

保護 

除。 

七、國家級重要濕地之

各項報表。 

 

二一、珍貴樹木及受保

護樹木之的保

存與維護。 

一二、樹木病蟲害的診

斷。 

三、樹木保護及病蟲害

防治各項報表之填

報。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核 定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漁

業

科 

 

 

 

 

 

 

 

 

 

 

 

 

 

 

 

 

 

 

 

 

 

一、養殖漁業

行政及

管理 

 

 

 

 

 

 

 

 

 

 

 

 

 

 

 

 

 

 

 

 

 

四一、養殖漁業天然災

害查報統計及

災害救助核發。 

九二、水產品檢驗不合

格之移動管制。 

十八三、魚塭污染停養

補償費核發。 

四、補助漁民團體辦理

地方產業文化計

畫經費之核定。

（10萬元以下） 

二五、養殖漁業生產統

計。 

三六、各公所養殖漁業

調查統計彙整

及養殖放養量

申報調查。 

五七、徵收土地養殖水

產物查估審核。 

六八、養殖漁業登記證

核發。 

七九、漁業產銷班申請

設立及業務輔

導。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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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辦  

單  

位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 權  責  劃  分 
會辦機

關（單

位） 

備考 
項 目 內 容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股 長 
科 長 /

主 任 
局 長 

 

 

 

 

 

 

 

 

 

 

 

 

 

 

 

 

 

 

 

 

 

 

 

 

 

 

 

 

 

 

 

 

 

 

 

 

 

 

 

 

 

 

 

 

 

 

 

 

 

 

 

 

 

 

 

 

 

 

 

 

 

 

 

 

 

二、養殖漁業

生產 

 

 

 

 

 

八十、水產品上市前之

抽驗。 

十二十一、區劃及定置

漁 業 權 管

理。 

十三十二、水產飼料販

賣登記證申

請及品質抽

驗。 

十五十三、水產品產銷

履歷輔導。 

十六十四、有機水產品

之查核及管理。 

一、養殖漁業產銷推廣

及經費核定。 

十、養殖用地作農業設

施容許使用之核

定。 

十一、區劃及定置漁業

執照核發與處

分。 

十四、違反飼料管理法

之處罰。 

十七、違反有機農產加

工品之裁罰。 

十九、河川公告禁止採

補水產物及違

法者處罰。 

 

一、養殖漁業生產區之

規劃設置專區設

立。 

二、養殖漁業生產區管

理委員會之督導

管理輔導。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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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辦  

單  

位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 權  責  劃  分 
會辦機

關（單

位） 

備考 
項 目 內 容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股 長 
科 長 /

主 任 
局 長 

 

 

 

 

 

 

 

 

 

 

 

 

 

 

 

 

 

三、養殖漁業

設施 

 

 

 

 

 

 

 

 

 

 

四、魚市場管

理 

 

 

 

 

 

 

 

 

 

 

 

五、漁會輔導 

一、養殖漁業設施及土

木工程之招標。 

二、養殖漁業設施工程

經費之申請與補

助區公所工程經

費（10萬以下）。 

四三、養殖漁業工程之

驗收及款項之

支付。 

三四、養殖漁業工程之

勘查及督導。 

 

一、魚市場財務管理、

預算及決算稽查

及核備審核。 

二、魚市場人事管理。 

三、魚市場漁產品交易

及會計報告備查

表審核。 

六四、魚市場業務輔

導。 

四、魚市場董事及監察

人代表人遴派。 

五、魚市場設立。 

 

二一、漁會業務、會

務、財務重大異常

及信用部金檢報

告審查核備。 

三二、漁會人事管理。 

四三、漁會人員編制員

額用人費核定

最高設置員額

及提撥總用人

費計算業務。 

五四、漁會改選計畫訂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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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股 長 
科 長 /

主 任 
局 長 

定及工作人員

措施。 

七五、漁會選舉改選程

序暨結果選舉

人名冊核備。 

八六、漁會年度考核成

績核定。 

一七、漁會業務、會

務、財務輔導及

監督。 

九八、一般案件備查。 

六、漁會改選結果各種

名冊之核備。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畜

產

科 

 

 

 

 

 

 

 

 

 

 

 

 

 

 

 

 

 

 

 

一、畜牧行政 

 

 

 

 

 

 

 

 

 

 

 

 

 

 

 

 

 

 

 

 

 

八一、家畜禽屠宰場登

記申請設立案

件初審設立與

登記證發證。 

十二、非都市土地申請  

變更為專案輔

導畜牧事業設

施計畫同意審

核。 

十一三、都市計畫農業

區申請設立屠

宰場土地同意

使用審核。 

十三四、違法屠宰行為

查緝。 

十四五、屠宰場登記申

請設立案件審

核。 

一六、家畜保險事業輔

導。 

三七、畜牧場登記與管

理業務。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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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畜牧類農

四八、畜牧場飼養規

模、設施及疾病

防疫措施查核

輔導。 

九、家畜禽屠宰場管理

及衛生檢查。 

十二十、畜牧場斃死畜

禽管理。 

十五十一、產銷履歷、

有機畜產品

及優良農產

品抽樣、查

驗。 

十二、飼料品質抽查輔

導。 

五、經營家畜、禽等畜

牧類申請土地同

意使用審核。 

十六、有機畜產品及優

良農產品之處

罰。 

十七、違反飼料管理法

之處罰。 

十八、違反畜牧法之處

罰。 

二、獸醫師(佐)登記、

開業、執業執照發

證。 

六、飼料販賣業或自製

自用飼料戶登記

管理及飼料品質

抽驗查核輔導。 

七、牲畜、禽擔保交易

公證登記。 

 

三一、畜牧災害之調查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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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長 

情 調 查

及統計 

 

 

 

 

 

三、肉品市場

管理 

 

 

 

 

 

 

 

 

四、家畜禽生

產輔導 

 

與救助。 

一二、畜情報告、統計

及供需預測。 

二三、各區公所畜情報

告及調查統計

指導。 

 

二一、肉品市場變更登

記申請案件審

核初審。 

三二、肉品市場之人事

管理。 

一三、肉品市場承銷人

發證管理備查。 

四、毛豬交易及會計報

告表審查備查。 

 

一、家畜禽產銷推廣計

畫之補助。 

二、家畜禽生產事業輔

導。 

三、飼料作物生產輔

導。 

四、畜牧廢棄物處理利

用輔導。 

五、畜牧公害防治（重

大畜牧公害案送

局長核定）。 

六、畜牧廢水施灌農

地。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核 定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農

產

行

銷

科 

一、果菜市場

業務 

 

 

 

一、果菜市場發證管

理。 

二、果菜市場財務管理

預算決算之審核。 

三、果菜市場一般行政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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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長 

 

 

 

 

 

 

 

 

 

 

 

 

 

 

 

 

 

 

 

 

 

 

 

 

 

 

 

 

 

 

 

 

 

 

 

 

 

 

 

 

 

 

 

 

二、農產行銷

業務 

 

 

 

 

 

 

 

 

 

 

 

 

 

 

 

 

 

 

 

 

 

 

 

業務。 

四、果菜市場案件之核

轉。 

五、果菜市場之人事管

理。 

七六、果菜市場交易及

會計報告表之

審核。 

六、果菜市場合併及興

建。 

 

一、農產品運銷業務及

加工製造之輔導。 

二、農民團體申請非都

市用地申請變更

作為興建農產食

品加工場所及集

貨場冷藏庫設施

審查計畫業務。 

三、農特產品展售促銷

活動業務。 

六四、蒸熱處理廠委外

經營業務。 

七五、南瀛公司股東

會、董事會相關

業務。 

八六、農產品產銷失衡

調節處理。 

九七、參與國內外國際

展覽與展示。 

四、公股投資農產行銷

公司業務。 

五、規劃及興建農產品

批發市場農產物

流中心業務。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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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長 /

主 任 
局 長 

三、蘭花生技

園 區 業

務 

 

 

 

 

 

 

 

 

 

 

 

 

 

 

 

 

 

一、蘭花園區計畫研提

及核定。 

三二、蘭花園區環評

（差）相關業務。 

六三、蘭花園區展館委

託 經 營 管 理

(ROT)廠商促參

業務。 

七四、蘭花園區進駐業

者土地之分配

核定。 

五、蘭花品種商業服務

中心業務。 

四六、蘭花園區進駐業

者簽約等相關

事宜。 

五七、蘭花園區進駐業

者溫室興建自主

審核表等相關事

宜。 

二八、蘭花園區整體計

畫之執行。 

九、蘭花園區委託經營

重大違規事項。 

八、蘭花園區委託經營

管理契約之事項。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農

會

輔

導

科 

 

 

 

 

一、 輔導農

會業務 

 

 

 

 

 

 

 

一、核定各級農會會員

代表人數。 

二、農會法定會議紀錄

之核備及備查。 

四三、農會組織章程之

核轉定事項。 

五四、農會陳情或檢舉

案件之調處。 

七、農會選聘任職員之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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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 股 長 
科 長 /

主 任 
局 長 

 

 

 

 

 

 

 

 

 

 

 

 

 

 

 

 

 

 

 

 

 

 

 

 

 

 

 

 

 

 

 

 

 

 

 

 

 

 

 

 

 

 

 

 

 

 

 

 

 

 

 

 

 

 

 

 

 

 

 

 

 

 

 

 

 

 

 

 

 

 

 

 

訓練計畫、出國考

察。 

九五、農會信用部及其

分部設立、遷

移、停辦、復業

或增辦新種業

務等核轉事項。 

十七六、農會財務之檢

核事項。 

十八七、農會員額及總

用人費薪點折

合率之核辦事

項。 

二十八、農民健康保險

經費及老年農

民福利津貼經

費 之 核 辦 事

項。 

九、農作物保險之核辦

事項。 

三十、農會會業務、財

務之輔導。 

六十一、農會各種證

照、法規、解

釋函令及建

議 案 之 核

（函）轉事

項。 

八十二、農會平時會籍

清查清冊備查。 

十十三、農會信用部業

務檢查缺失事

項處理情形之

審核。 

十一十四、農會信用部

重要經營指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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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導農業

標分析報告

及統計報表

之簽核。 

十二十五、辦理農會信

用部變現性

資產查核之

相關事項。 

十三十六、辦理農會信

用部輔導小

組之相關事

項。 

十四十七、有關各項農

業 金 融 法

令、業務報

告及統計報

表等案件之

處理。 

十五十八、有關農會信

用部業務例

行性案件及

會 議 之 處

理。 

十六十九、其他有關農

業金融之一

般事項。 

十九二十、農漁民子女

就學獎助學

金之輔導事

項。 

二十一、農民健康保險

業務及老年農

民福利津貼業

務 之 輔 導 事

項。 

 

一、休閒農業輔導計畫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審 核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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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廣 教

育 

 

 

 

 

 

 

 

之研提及核定轉

事項。 

四二、輔導各級農會農

貸業務之事項。 

六三、辦理農村酒莊設

置規劃書初審

及核轉事項。 

七四、補助各級農會、

團體及公所農

業推廣計畫。 

十一五、稻穀、雜糧服

務到家運費補

助。 

二六、休閒農業輔導計

畫之執行。 

三七、其他一般性休閒

農業輔導工作

事項。 

五八、輔導各級農會推

廣（農事及四

健）教育之事

項。 

八九、農業勞動力調整

與訓練計畫-農

漁民第二專長

訓練計畫。 

九十、農村家政與農村

高齡者生活改

善。 

十十一、物力調查(農

會)與管理。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擬 辦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農

地

管

理

ㄧ、農地管理 

 

 

 

一、農地規劃及利用計

畫之研提及核定。 

五二、農業設施容許使

用抽查業務。 

擬 辦 

 

擬 辦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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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業發展

基金收

支及運

用 

 

 

 

 

 

三、農村再生 

 

八三、賦稅減免抽查業

務。 

十一四、農民團體暨農

業企業機構及

農業試驗研究

機構申請承受

耕地移轉許可

案件審查。 

二五、農地規劃及利用

計畫之執行。 

四六、農地違規使用稽

查及管理。 

六七、都市計畫農業用

地變更使用會

辦。 

七八、非都市計畫農業

用地變更使用

會辦。 

三、同意農業用地變更

使用審查。 

九、農業用地興建農舍

農民資格審查。 

十、集村農舍業務審

查。 

 

一、農業發展基金計畫

型經費之運用。 

二、農業發展基金業務

計畫之核定。 

三、農業發展基金一般

行政管理事項。 

四、用地變更回饋金收

繳核定。 

 

一、農村再生執行計畫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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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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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農業工程 

 

 

三二、舉辦農村再生計

畫書撰寫之講

習會。 

二三、農村社區建設、

文化資產、產業

活動及景觀生

態等業務之推

廣。 

四、社區農村再生計畫

行政業務之執行。 

 

二一、農路改善工程之

核定(10 萬元以

下)。 

四二、農路災害緊急搶

修及復建工程

之執行。 

六三、農地工程工程變

更設計。 

七四、農地工程工程預

算書圖核定。 

一五、農路改善現場會

勘。 

三六、農路改善工程核

定案件之執行。 

五七、農地工程履約管

理事項。 

八、水土保持局執行工

程移交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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